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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第 111-02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地點：L007 會議室 

主席：盧校長燈茂  

出席：林志鴻副校長等 60 人(詳見簽到簿)          紀錄：蔡佳汝 

壹、本校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署大學永續發展倡議書暨宣示

2050 年達成碳中和儀式 

貳、主席報告： 

一、感謝大家參加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署大學永續發展倡議書暨

宣示 2050年達成碳中和儀式。學校配合世界潮流，推動有關永續的各

面向工作，稍早王主秘於簡報中提及本校執行各項永續工作，是為本

校能永續發展之重要方向，在此要感謝各位主管同仁從教務、學務、

總務、研發及國際化等面向之工作執行，最重要的是本校的招生工作

是學校永續發展的重要來源。請各單位持續執行各項永續工作，地球

只有一個，應該要節能減碳，追求環境美化，請大家一起努力。 

二、近日公布 111學年度一般大學之缺額人數為 1萬 4仟多位，其中包括：

文化大學缺額約 2仟 4佰位、淡江大學缺額 1仟多位、義守大學缺額

約 1仟位、清華大學缺額 2位，只有 11所大學沒有缺額，招生工作將

會愈來愈嚴峻，明年將再減少 1萬多位新生，進而影響註冊率及報到

率人數，請教務處應再妥為檢討並研議本校相關系所之名額寄存問題，

未來本校將往國際招生工作上邁進，請大家繼續努力。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研產處)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11 年 7 月 20 日召開「南臺科技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辧法修

正討論會議」之決議事項辦理。 

二、依據教育部 111 年 7 月 29 日臺教法(二)字第 1110074198 號函，配合行政

院組織改造自 111 年 7 月 27 日起將「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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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擬修正辦法中單位名稱原科技部改為簡稱「國科會」。 

擬辦：本案經行政會議討論，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肆、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報告事項 

(一)111 學年度聯合登記分發已於 8 月 9 日(二)放榜，本校招生名額 1,279

人，錄取 922 人，缺額為 357 人。較 110 學年度錄取人數(1,221 人)減

少 299 人，缺額(137 人)增加 220 人，錄取人數及缺額統計表如表 1、

表 2(行政會議專區其他補充資料)所示。 

(二)111 學年度進修部獨立招生報名狀況統計至 8 月 11 日(四)上午 9 點(報

名作業至 8 月 12 日下午 5 點截止)，四技進修部報名人數 555 人，二

技進修部報名 140 人，多元培力課程報名 22 人，雙軌報名 4 人，產攜

報名 11 人(產攜及雙軌因報名人數不足，取消開班，名額回流至進修部

招生名額)，如表 3、表 4(行政會議專區其他補充資料)所示(*紅字為 111

年 8 月 15 日更新資料)。 

(三)111 學年度各管道的招生已結束，各制各管道之招生報到結果，如表

5(行政會議專區其他補充資料)所示。 

1.相較 110 學年度報到人數增加之入學管道：高職繁星、四技推甄、碩

士專班、五專生(111 學年度新增化材科)。 

2.相較 110 學年度報到人數減少之入學管道：四技申請入學、四技技

優、身心障礙學生甄試、日碩士班。 

3.報到後之註冊人數才是本校最重要之招生結果，請各教學單位隨時聯

繫學生，以掌握各管道學生之註冊狀況。 

林志鴻副校長回應：鄰近其他學校之招生情況也不樂觀，從數據資料

檢視： 

(1)日間部四技之名額 70%來自推甄，今年入學選

填志願數由 3 個增加為 6 個，本校一階與二階

報名人數比去年增加許多，故最後報到人數亦

為增加。 

(2)推甄為學生自己想要念什麼學校，學生自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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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名，比較可以看出學校的品牌在學生自己

心中所屬之位階。本校本次推甄人數有增加，

由此可見本校之品牌在學生心中尚有維持住。 

(3)聯合登記分發之人數確實受到少子女化的影

響有減少，而同樣都是在台南的學校，為何有

些學生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優先選填本校?這是

值得本校需要深度思考的問題。 

(4)今年與去年一樣，願景計畫讓國立大學有外加

名額可針對重點產業加收學生，發展資通訊產

業開放大學可外加 10%招生名額，明年將增加

資安的外加名額，對本校影響較大，故明年招

生工作將會更嚴峻。 

(5)往後教務處將就招生名額再做調整，以及針對

進修部招生方式再做討論。 

相關招生數據將再做更新與整體分析，於下次行

政會議再做報告。 

主席裁示：(一)綜觀教務處相關資料，本校今年減少數百位新生，請

教務處留意鄰近其他學校之招生情況，相關細節請於

下次行政會議中報告。 

(二)感謝林副校長之補充說明，本校品牌是不錯的，但少

子女化將是不可逆之原因，國內招生每況愈下，國際

專修部將會是本校努力推動之工作。 

(三)如何再爭取或調整本校寄存名額，各系請依據各個專

業領域招生狀況、實際與高職端招生情況再做檢討，

找時間與教務處討論，調整招生人數及招生宣傳工作

之改變，在逆境中本校將做最佳選擇與變革，在困境

中努力存活。 

二、學務處報告事項 

(一)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生居家檢疫宿舍(第一宿舍)，入住時間為

8/1 至 8/15，截至 8/9 登記人數有 17 位，由學務處全員同仁協助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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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衛保組每日健康關懷、生輔組每日環境消毒和協助生活用品採

購。 

(二)因應 111 學年度部分新樓長更動，預訂於 8/16(二)上午 10 點召開登革

熱防治樓長會議，將會同總務處、服學組、環安室與會，除簡介登革熱

巡查防治作業外，各樓長也可依現況環境問題提出討論，以商討解決

方案。 

主席裁示：感謝學務處相關同仁，於境外生居家檢疫宿舍之各項防疫

工作上不分晝夜之督促。 

三、總務處報告事項 

(一)工程事項： 

1.「H2 棟改建為宿舍案」：目前仍屬申請使用執照及裝修合格證階段；

於 111 年 8 月 8 日進行消防複檢，目前由施工單位進行竣工圖增補。 

2.「111 年度一般教室互動環境整建工程」：磁性黑板工項除 R、P 及 L

棟外，其餘皆已完成；白板投影膜剩 16 間，預定 8 月 19 日前完成；

K 棟投影機 8 台，目前已安裝 2 台，俟貨到即可陸續安裝；預定 111

年 8 月 31 日前全部完工。 

3.「S 棟外牆整修工程」：外牆磁磚敲除僅餘樓梯及穿堂部分，預定 8 月

20 日前完成全部敲除工項；目前持續進行磁磚敲除及走廊水泥粉刷

作業；預定 112 年 2 月完工。 

4.「N 棟屋瓦更新工程」：已完成北側屋瓦鋪設，目前進行南側屋瓦鋪

設；預定 111 年 8 月 31 日前完工。 

5.「L 棟 4-5 樓走廊天花板更新工程」：已於 111 年 8 月 3 日完工，目

前安排驗收工作。 

6.「111 年度廁所整修工程」：地磚鋪設於 111 年 8 月 10 日全部完成；

目前進行衛生器具、天花板安裝及導擺廠製，預定 111 年 8 月 31 日

前完工。新增 T 棟 12 樓女廁整修部分，目前進行管線安裝。 

(二)111 年 7 月份公文處理時效統計，無不合理延宕案件；敬請各單位主管

持續督促所屬同仁儘速簽辦公文、把握處理時效。 

(三)111 年上半年度使用水、電、瓦斯、電話統計： 

111 年上半年度與 110 年同期比較，如表 1(書面資料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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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力： 

(1)111 年上半年用電量增加 106,800 度(1.28%)；電費增加 203,998 元

(0.86%)。 

(2)用電量增加主要落在 6 月份，主因係 111 年疫情管制較 110 年同

期放寬，所以教學區、宿舍區人數活動量較 110 年同期大，故電費

增加。 

2.瓦斯： 

(1)111 年上半年瓦斯用量減少 12,040 度(-51.79%)；費用減少 144,024

元(-48.3%)。 

(2)減少原因係台南地區 111 年上半年整體平均氣溫較 110 年高 2-

3℃，六宿於冬季啟動瓦斯鍋爐頻率減少，故瓦斯用量減少。 

3.自來水： 

(1)111 年上半年用水量增加 1,026 度(0.95%)；費用增加 126,242 元

(9.08%)。 

(2)增加(一、六宿)原因如下: 

A.110 學年下學期住宿生較 109 學年同期增加約 1.54%，故整體使

用量增加。 

B.110 年 5、6 月實施抗旱節水措施，而 111 年無實施相關抗旱措

施，所以用水量增加。 

4.電話：111 年上半年減少 18,922 元(-1.68%)。 

主席裁示：(一)有關「N棟屋瓦更新工程」，屋頂更新後，學校看起來

比較一致完整。 

(二)有關「S棟外牆整修工程」，距離完工還需要一段時間，

請於 S棟工作之師生予以體諒。 

伍、補充報告：無。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1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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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民國99年09月0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9年11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4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0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1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1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2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05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05月3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5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04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06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4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8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研究及產學績效卓越之教師、延攬及留住特殊

優秀人才，提高本校學術研究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於學術研究、實務應用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有卓越績效(不含教學

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效卓著人員、自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

退休之人員)，且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曾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稱簡國

科會)研究計畫者，均可依本辦法規定提出申請。獎勵對象分在職、新聘二類。 

一、 在職之特殊優秀人員，須為本校任職二年以上之編制內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二、 新聘之特殊優秀人員，首次申請者須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八月一日後，為首次

於國內聘任，或為本校未正式受聘任前五年期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之

專任教學、研究人員，且不含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構)延攬

之人員。本項獎勵最多可以連續補助三年。 

第 三 條 本校成立「特殊優秀人才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特殊優秀人才甄選

與績效管考。委員會由督導副校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研發長、

教務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組成。 

第 四 條 依國科會每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所規定之獎勵金額，按各學院

(含通識教育中心)上一年度所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

國際合作類研究計畫金額之比例進行分配可獲獎勵金額。 

第 五 條 本辦法所稱之期刊論文、學術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定義如下： 

一、期刊論文：須為 SCIE、SSCI、A&HCI、TSSCI 或 THCI 期刊。 

二、學術研究計畫：採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產業前瞻技術計畫、國家型

科技計畫、政府部會研究型計畫；國科會單一整合型計畫、國科會深耕工業基

礎技術專案計畫及國科會產學小聯盟計畫金額折半計算，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僅採計國科會補助金額。不採計教育部計畫或教學改進計畫、國科會科普

活動、國科會短期研究、國科會人員交流等非研究型計畫。 

三、產學合作計畫：採計企業及法人研發計畫，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僅採計廠

商出資金額。不採計代購設備金額、委託檢測、委託勞務、教育訓練、人力培

訓等非屬研發性質之產學合作計畫。 

四、專利：獲國內外專利權(採計已領證件數)，且歸屬南臺科技大學。 

五、技術移轉：以本校名義完成技術契約書之簽訂，且技轉金繳入校庫者。 

 

第 六 條 獎勵評選項目及計分權重比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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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計申請人提出申請之前一年八月一日起至申請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績效。 

二、申請人(不含申請 新聘特殊優秀人員)依各獎勵評選項目自選權重比例，權重比

例累計上限為 100%，所獲得之累計金額即為申請人參加評比之金額，如表 1

說明。 

表 1、各獎勵評選項目及計分權重比例說明表 

獎勵評選項目 

(金額) 

自選配分 

百分比之範圍 

(累計上限 100%) 

相關規定 

期刊論文 10%-30% 

期刊論文分成 A、B、C、D 四級，各級給予不同的採計金

額：(僅採計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訊作者期刊論文) 

(一) A 級：SCIE 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排行 (rank)屬前 25%者、SSCI 期刊論文在該   

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前 40%者、以及 A&HCI 期刊論

文，每篇以獎勵金五萬元整計算。 

(二) B 級：SCIE 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 26%-

50%者、SSCI 期刊論文在該領域的影響指數排行屬

41%-60%者、以及 TSSCI 或 THCI 期刊，每篇以獎勵金

三萬元整計算。 

(三) C 級：SCIE 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 51%-

75%者、SSCI 期刊論文在該領域的影響指數排行屬

61%-75%者，每篇以獎勵金一萬五千元整計算。 

(四) D 級：SCIE 或 SSCI 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

屬 75%以上者，每篇以獎勵金五千元整計算。 

學術研究計畫 30%-50% 

須為計畫主持人 

(一) 採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產業前瞻技術計畫、

國家型科技計畫、政府部會研究型計畫。 

(二)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僅採計國科會補助金額。 

(三) 單一整合型計畫、國科會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及

國科會產學小聯盟計畫金額減半計算。 

產學合作計畫

及技轉 
30%-50% 

須為計畫主持人 

(一) 採計企業及法人研發計畫。 

(二)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僅採計廠商出資金額。 

專利 5%-20% 

須為專利發明人 

(一) 國外發明專利每件以 20 萬元計算。 

(二) 國內發明專利或設計專利每件以 10 萬元計算。 

(三) 國內或國外新型專利每件以 3 萬元計算。 

第 七 條 獎勵項目及各學院(中心)績效目標值規範如表 2 說明，其在職(傑出獎勵、特優獎

勵、績優獎勵)人員及新聘特殊優秀人員之核給比例，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

至少占總獎勵對象人數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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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獎勵項目及各學院(中心)績效目標值說明表 

 

第 八 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且績效達到表 2 之各學院(中心)績效目標值之申請人，應填寫申請

表並備妥各項審核資料，送所屬學院(中心)初審。各學院(中心)依其可獲獎勵金之

額度，由初審小組篩選出各獎助項目入選者之等級與優先順序，送委員會複審，委

類

型 
獎勵項目 

績效目標值 

獎勵金額 
工學院 數位設計學院 

商管學院、人文學

院、通識教育中

心、體育教育中心 

在

職 

特聘研究教授或

副教授獎勵 

三年內曾獲科

技部傑出研究

獎 1 次以上 

三年內曾獲科

技部傑出研究

獎 1 次以上 

三年內曾獲科技部

傑出研究獎 1 次以上 

每月加發新

臺幣 5 萬元 

傑出獎勵 

累計金額達

250 萬(含)元以

上 

累計金額達 220

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 200 萬

(含)元以上 

每月加發新

臺幣 3 萬元 

特優獎勵 

累計金額達

150 萬(含)元以

上 

累計金額達 120

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 100 萬

(含)元以上 

每月加發新

臺幣 2 萬元 

績優獎勵 
累計金額達 50

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 30

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 25 萬

(含)元以上 

每月加發新

臺幣 1 萬元 

新

聘 

 

)  
應

聘

三

年

內

得

以

申

請 

此 

獎

勵 

(  
 

教授級 -新聘傑

出學者獎勵 

1. 獲國家級獎項者（如國科會傑出獎、特約研究人員獎、

國家講座、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行政院

傑出科技人才獎、國家文藝獎、行政院文藝獎或相當層

級之獎項等）。 

2. 著有重大學術貢獻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者。 

3. 產學合作成果優異，並將研究成果轉移於產業界，獲致

重大貢獻者。 

4. 在國內外學術組織擔任重要職務或獲頒授重要獎項，

且具傑出學術成果者。 

每月加發新

臺幣 8 萬元 

副教授級 -新聘

傑出學者獎勵 

1. 著有重大學術貢獻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者。 

2. 產學合作成果優異，並將研究成果轉移於產業界，獲致

重大貢獻者。 

3. 在國內外學術組織擔任重要職務或獲頒授重要獎項，

且具傑出學術成果者。 

每月加發新

臺幣 6 萬元 

助理教授級 -新

聘傑出學者獎勵 

1. 至少發表 5 篇以上 SCIE、SSCI、A&HCI、TSSCI 或

THCI 學術期刊論文。 

2. 產學合作計畫績效累計金額達 200 萬以上。 

3. 符合國家發展計畫或本校重點特色領域發展人才。 

每月加發新

臺幣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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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審議結果陳請校長核定。 

第 九 條 審查委員會定期評估每位受獎教師之預期績效，至少應達上一年度之績效標準，並

得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 

審查委員會每半年召開一次，追蹤並評核是否達成預期績效，並將此績效列入翌年

申請本獎勵時評核重點項目之一。 

第 十 條 凡經由本辦法獲獎勵之教師，不得再以受獎期間產出之期刊論文、學術研究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請領校內其他獎勵。 

第 十一 條 本校對獲得本辦法獎勵之教師，依本校相關規定提供必要之協助，參考項目如下: 

一、教學支援方面得提供彈性開課、抵免教學時數、優先配置教學助理等措施，

以減輕教師教學負擔。 

二、研究支援方面得整合本校研發團隊、設備資源協助教師拓展研究量能。 

三、行政支援方面得提供專業人員，協助教師進行產學合作、產品商品化及技術

移轉等工作。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計畫」核准

之經費。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